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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8280号
谈小波：本院受理原告徐幼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
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354号

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正
阳诉你公司及李琴琴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一、判
令被告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琴琴向原告偿
还欠款8800元。二、判令被告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李琴琴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982.93元（暂计）。
三、判令两被告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269号

陈彤列：本院受理原告胡碧芸与你的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
初2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897号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晋中市榆次
区语通外语培训学校与被告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897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99号

张盛立、张盛军: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拟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盛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16493.48元及违约金（暂计至2021年9月7日为
1219.48元，此后以16493.4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张盛军对第一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盛立、张盛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22元，由被告张盛立、张盛军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33号

王奇:本院对原告周国锋、朱浩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
初32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国锋支付代偿款139972.5元及
利息(以139972.5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9日起按年利
率3.7%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浩杰支付代偿款
139972.5元及利息(以139972.5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
19日起按年利率3.7%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
被告王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国锋、朱浩
杰支付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被告王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446号

李刚祥、邹建宇: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拟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刚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39740.09元及违约金（其中至2022年5月28日的违约金
为3954.5元，此后违约金以39740.09元为基数，自2022
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被告邹建宇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李刚祥、邹建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公告费65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3元，由
被告李刚祥、邹建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20号

周丹:本院对原告黄丹婷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3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丹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丹婷借款本金6000元;二、被
告周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丹婷公告
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周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72号
蓝树伟:本院受理原告姜蒋洋诉被告蓝树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83号

任贵、刘柏玲：本院审理的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
有限公司与任贵、刘柏玲、鱼台县兴达运输有限公司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483号]。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836号

严琴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武林支公司与严琴琴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7日上午9:00分,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5027号

杭州柚子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文校
诉被告杭州柚子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履行协议按协议约定
12000流水执行；2.被告履行公司承诺（提前一个月告知
解约免除违约责任）；3.退还押金3500元整。答辩期、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2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246号

金建华、毛水强、姜超月、李菊妹、金美丽：本院受理原
告张金青诉被告金建华、毛水强、姜超月、李菊妹、金美丽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金建华在未出资150万元范围内、被
告毛水强在未出资10万元范围内、被告金美丽在未出资10
万元范围内、被告李菊妹在未出资15万元范围内、被告姜
超月在未出资15万元范围内就对原告张金青所负的债务
[包括货款40万元、逾期付款损失7825.97元（暂算至2022
年3月22日，之后以货款4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3
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不能清偿的
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
完毕；二、被告金建华、毛水强、姜超月、李菊妹、金美丽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金青公告费65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10元，由被告金
建华、毛水强、姜超月、李菊妹、金美丽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419号之一

杭州青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下城区狮虎桥路3号如家商旅酒店杭州西湖武林广场延安
路店206室。法定代表人：方丹）：本院受理原告潘顺武与
被告杭州青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241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杭州青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顺武工程款79198.5元；二、驳回
原告潘顺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824元，由原告负担40元，由被告杭州青
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78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
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
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
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工行杭州
西湖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详
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587号

张媛媛（公民身份号码3208211991****0148）：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逸、王盈盈与被告张媛媛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09日09：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799号

金明（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95****6597）：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祝鸿宴,陈丽娟,祝汉中,金明,谷水斌,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洞头区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瓯海营销服务部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
三、被告四给付原告保险金损失68542元，被告五、被告六

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5日9
时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967号

上海岳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众禾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房心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岳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
月15日14:00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887号

刘中义（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84****
3915）：原告梁新芳与被告陈百元、刘中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4日8
时4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94号

马尚亮（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9****1713）：
原告罗小雄与被告马尚亮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4日9时30分在本
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883号

韩保虎：本院受理原告张崇华与被告韩保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
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12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842号

林婷婷：本院受理原告刘焕杰与被告林婷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3日10时
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690号

黄一墨（公民身份号码：4206831986****7221）：
原告广东铂美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
彭杰、黄一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690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广东铂美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撤回对被告彭杰、黄一墨的起诉。本案受理
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广东铂美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433号

薛蝴蝶、薛大庆：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薛蝴蝶、薛大庆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11民初14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薛
蝴蝶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594.53
元，并支付以3553.83元为基数计算自2020年4月23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6040.7元为基数计算自2020年
6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薛大庆对上
述第一款中被告薛蝴蝶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
告薛大庆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薛蝴蝶追偿；三、驳回
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98元，由原告
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负担50元（已预交），由被告薛
蝴蝶、薛大庆负担14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
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薛蝴蝶、薛大庆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122号

宁波博睿勇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学飞、梅本兵：原
告姚丹翔诉被告宁波博睿勇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请求变
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尚学飞、梅本兵系被告公司股东，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转普裁定书各
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2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940号

陶丁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健忠与被告陶丁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9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94号

韦昌列：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韦昌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
月15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271号

马月凤：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马月凤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
月1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673号

罗振南：本院受理原告胡跃炳与被告罗振南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12民初8673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罗振南给付原告劳务报酬7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罗振南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541号

俞园园：本院受理原告卢飞云与被告俞园园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8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532号

尹明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陈青山装饰材料经
营部与被告尹明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853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47号

本院根据嘉兴成晴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
年10月8日裁定受理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
管理人。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12
月5日前，向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
市高新区研发园B1幢8楼，联系人:李律师，电话:
1356743661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有关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财产
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
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宁波埔
瑞家具有限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有关宁
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

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依法
应承担相应义务，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
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毁损、
灭失导致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
的，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3日15时30分在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酇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九审判庭
（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4360号

郭丽章（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仙坊村郭村自然
村25号，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6807107170）：原告
黄生建与被告郭丽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离开住所地，具体联系地址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43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准

许原告黄生建与被告郭丽章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
原告黄生建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755号

林顺建（4228271972****1111）：原告牟映宝、
刘绍华与被告林顺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75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林顺建支付原告牟映宝、原告刘
绍华劳务费775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
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1738元，由被告林顺建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117号

冯关新:本院受理原告傅敏祥诉被告冯关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3日14时15分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
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06号

成都君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帕菲克
酒店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君旺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8日14时20分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555号

成都星鑫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飞驰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星鑫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9日14时20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009号

孙宗义：本院受理原告汪法宁与被告孙宗义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
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孙宗义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汪法宁加工款6768元，并支付
自2022年7月5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1191号

魏齐玲：本院受理原告丁小洪与被告魏齐玲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定于2022年12月29日10：00在本院第二十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0855号

夏明强：本院受理原告寿少军与被告夏明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定于2022年12月29日14：30在本院第二十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0640号

姚先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丰门繁新楦
头开发经营部与被告姚先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5日14时
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0641号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丰门繁新楦
头开发经营部与被告刘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5
日15时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